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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５９

证券简称：万向钱潮 编号：

２０１０－０４５

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

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５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参加表决的

董事

４

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４

人。 会议由鲁冠球董事长主持，会议的召集、

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

案：

一、以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对控股子公司万

向大鼎贸易增资的议案》（关联董事回避）。 具体详见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特此公告。

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七日

股票简称：万向钱潮 股票代码：

000559

编号：

2010－046

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概述

１

、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浙江大鼎贸易有限公司

（下称“大鼎贸易”）系本公司与万向资源有限公司（下称“万向资源”）共同投

资设立的子公司，双方各持有大鼎贸易

５０％

的股权。 为支持大鼎贸易进一步

做大做强，增强其获利能力，经与万向资源公司协商，同意将大鼎贸易的注册

资本由目前的

１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增加到

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双方按各自持股比例

以现金方式对大鼎贸易进行增资，即双方各增资

２０００

万元。 本次增资中本公

司需出资的资金全部为公司自有资金。

２

、董事会审议情况：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以

４

票赞成、

０

票反

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大鼎贸易增资的议案》（关联董事回

避表决），本次投资总额未超出《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对董事会的授权范围，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３

、是否构成关联交易：因万向资源公司与本公司受同一股东万向集团公

司控股，本次对外投资构成关联交易。

二、投资主体的基本情况

１

、万向资源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东路

１３９

号

７

层。

注册资本：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除专项规定），国内贸易，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

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涉及经行政许

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１

、大鼎贸易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所前镇萧然钢材物流中心。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

持股比例：本公司与万向资源公司各持有该公司

５０％

的股权。

经营范围：金属材料、机床设备及五金工具的销售、服务。

经营情况：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审计后的账面总资产

１９

，

４４７．０１

万元， 净资产为

２

，

３７６．５４

万元；

２００９

年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１０５

，

４５９．４５

万元，

净利润

９１９．８４

万元。

四、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 本公司与万向资源公司分别以现金

２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认购大鼎贸易全

部新增出资。

２

、 本公司与万向资源公司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将认购大

鼎贸易新增出资的现金，总计

４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足额支付至大鼎贸易开立的

验资账户。

３

、大鼎贸易在收到上述现金后，尽快完成验资程序并办理增资的工商变

更登记手续。

五、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增资完成后，有利于大鼎贸易公司财务结构的进一步优化，有利于该公

司业务规模的进一步扩张及业绩的提升，进而提高公司的整体经营业绩。

六、独立董事意见

１

、 同意公司与关联方万向资源有限公司按各自股权比例以现金方式对

该公司进行增资，即双方各出资现金

２０００

万元对大鼎贸易公司进行增资。 增

资完成后，有利于大鼎贸易公司进一步做大做强，增强其获利能力。

２

、 关联交易事项表决程序是合法的， 关联董事就对议案表决进行了回

避，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增资协议书。

特此公告。

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３３

证券简称：

ＳＴ

合金 编号：

２０１０－０３１

沈阳合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１

日以电邮方式发出了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第三十二次会议的通知， 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６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第七届

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９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

事

９

人，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记

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上海星特浩企业有限公司减

少注册资本的议案（具体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中国证券报》沈阳合

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企业类型变更及减资的公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３２

号）。

议案表决情况：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沈阳合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６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３３

证券简称：

ＳＴ

合金 编号：

２０１０－０３２

沈阳合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

企业类型变更及减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交易内容

沈阳合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的控

股子公司上海星特浩企业有限公司（公司持有其

７５％

的股份，以下简

称“星特浩”）根据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政府（闵商务发【

２０１０

】

９４５

号

《关于上海星特浩企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 变更企业性质的批复》，

星特浩外方股东香港裕盈发展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

２５％

星特浩股权

全部转让给大庆鸿运石油科技有限公司，其企业类型由中外合作企

业变更为内资企业。 星特浩现各股东经协商拟实行共同减资，将星

特浩的注册资本由

１６８８

万元美元减少至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 减资后各

股东持股比例不变，不会对公司及星特浩日常经营业务产生不良影

响。 本公司对星特浩持股比例仍为

７５％

，不影响本公司控股地位，不

改变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出

席会议的

９

董事参与表决并一致通过。 本次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亦

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

需要经过公司股东大会及有关部门的批准。

一、概述

１

、根据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政府（闵商务发【

２０１０

】

９４５

号《关于上

海星特浩企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变更企业性质的批复》，上海星特

浩企业有限公司外方股东香港裕盈发展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

２５％

星

特浩股权全部转让给大庆鸿运石油科技有限公司，其企业类型由中

外合作企业变更为内资企业。

２

、根据公司的发展战略，综合考虑星特浩经营现状及后续发展

的资金需求，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星特浩各股东拟对星特浩实行共

同减资，将该公司注册资本由

１６８８

万元美元减少至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

本次减资后，星特浩注册资本变更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原出资额（万美元） 股权比例 变更后出资额

（万人民币）股权比例

本公司

１２６６ ７５％ ３７５ ７５％

大庆鸿运石油科技有限公司

４２２ ２５％ １２５ ２５％

本次交易已经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需要经过公司股东大会及有关部门的批准。

二、交易对方介绍

股东名称：大庆鸿运石油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大庆市让胡路区北方建材城

１４－３＃

法定代表人：宁庆义

注册资本：

１０５

万元

经营范围：石油科技开发与技术服务；销售；化工产品；金属材

料；机械设备配件，仪器仪表，五金工具，电料，电线电缆，建筑材料，

汽车配件，橡胶制品，钻采设备及配件，井下工具，阀门、泵，高、低压

电器设备及配件，劳保用品，杂品。

大庆鸿运石油科技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上海星特浩企业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１９９４

年

１１

月

９

日

注册资本：

１６８８

万美元

注册地址：上海市闵行区漕宝路

１２４５

号

经营范围：生产非国家限制的小家电、电动及手动工具、圣诞礼

品、玩具、电脑软件、烧烤用具、五金制品、不锈钢用具、运动器材、汽

车冷暖箱、充电器、农机具、园林工具、农用发动机、销售自产产品，

提供售后服务（洗脑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从事非配额许可证

管理、非专营商品的收购出口业务。

星特浩财务状况：

单位：元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０６

月

总资产

２２８

，

３５０

，

１１２．３７ ２２５

，

７９９

，

４４３．６３

负债

５

，

４１４

，

４９６．５０ ５

，

０５０

，

５２９．４３

净资产

２２２

，

９３５

，

６１５．８７ ２２０

，

７４８

，

９１４．２０

营业收入

９３

，

１９５

，

７１５．８６ ０

净利润

１６

，

７１６

，

６４５．７４ －２

，

１８６

，

７０１．６７

星特浩全部业务已基本停止，目前正寻找新的投资项目。

四、本次交易的主要内容：

根据星特浩的发展战略，综合考虑星特浩经营现状及后续发展

的资金需求，星特浩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１

日召开股东大会，出席会议的股

东为大庆鸿运石油科技有限公司及沈阳合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共

持有星特浩

１００％

的股权。 会议表决一致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将星特浩公司注册资本由美元

１６８８

万元减少为人民币

５００

万

元

２

、全体股东持有的星特浩公司注册资本同比例减少，减资后原

股权比例不变。

五、本次减资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因受“德隆危机”的影响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星特浩企业有限

公司原有的业务已经基本停止，根据公司的发展战略及星特浩的实

际情况并考虑到星特浩业务转型后未来拟投资项目规模较小，该公

司日常经营过程中不需要较高的注册资本。 故本公司与星特浩其他

股东一致决定实行共同减资， 将注册资本由

１６８８

万美元减少至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 减资后星特浩各股东持股比例不变。

本次减资有利于优化公司资产结构， 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并

综合考虑了星特浩的经营现状及后续发展的资金需求，不会对公司

及星特浩日常经营业务产生不良影响。 本公司对星特浩持股比例仍

为

７５％

，不影响本公司控股地位，鉴于公司长期占用星特浩资金，截

止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应付星特浩

２０６９９

万元，本次减资收回资本与

公司占用星特浩资金冲抵，不改变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２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政府（闵商务发【

２０１０

】

９４５

号《关于上海星

特浩企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变更企业性质的批复》；

３

、上海星特浩企业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

沈阳合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６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３５

股票简称：民丰特纸 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１７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证券事务代表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６

日收到庞博先生书面辞职报告，庞

博先生因个人原因请求辞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将不在本公司

任职。 公司及董事会对庞博先生在担任证券事务代表期间勤勉尽责

的工作和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公司将尽快聘任新的证券事务代表。

特此公告。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８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３５

证券简称：民丰特纸 公告编号： 临

２０１０－０１８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仲裁事项的公告

一、本次仲裁事项最终裁决的基本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公司收到杭州仲裁委员会送达的《杭州仲裁委

员会裁决书》［（

２００９

）杭仲裁字第

４１９

号］。 就钱江水利开发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钱江水利”）与本公司关于浙江天堂硅谷创业集团

有限公司（现名“浙江天堂硅谷股权投资管理集团”，以下简称“天堂

硅谷”）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裁决如下：

１

、公司自本裁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日内向钱江水利支付违约金人民币

４２０

万元；

２

、 驳回钱江水

利其他仲裁请求。 本案仲裁费人民币

１５０８８４

元（钱江水利已经预缴）

由钱江水利承担

１２１９４４

元， 本公司承担

２８９４０

元。 本裁决为终局裁

决，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二、本案的基本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公司收到杭州仲裁委员会送达的《杭州仲裁

委员会应裁通知书》［（

２００９

）杭仲裁字第

４１９

号］等相关资料。 根据该

应裁通知书所述，钱江水利已向杭州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要求本

公司继续履行公司与钱江水利签署的《关于

＜

股权转让合同

＞

之解除

协议》， 将本公司所持有的天堂硅谷所有股权按指定的价格转让给

硅谷天堂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并向钱江水利支付

１０００

万元违约金及

承担本案仲裁费用。 杭州仲裁委员会已决定受理钱江水利与本公司

关于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 具体见公司临时公告 （临

２００９－０２４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发布）。

随后，杭州仲裁委员会分别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

日、

３

月

１９

日和

８

月

５

日

三次开庭审理本案，双方当事人就该案事实与法律问题分别当庭进

行了陈述、质证和辩论，并提交了相关证据。 审理期间，仲裁庭多次

主持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由于分歧较大，调解未果（见公司

２０１０

年

半年度报告“重要事项”部分内容）。

现杭州仲裁委员会正式下达仲裁裁决书。

三、本公司无其他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本公司无其他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仲裁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

响

由于杭州仲裁委员会已经对本案做出终局裁决，公司将在规定

期限支付人民币

４２０

万元及部分仲裁费， 这将对公司本期经营利润

产生影响。

公司董事会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公司将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切实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五、备查文件目录

《杭州仲裁委员会裁决书》［（

２００９

）杭仲裁字第

４１９

号］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８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５１

证券简称：时代出版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４０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有关合作意向书的提示性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促进公司的进一步发展，丰富经营业态，

９

月

２７

日，公司与合

作伙伴签署了一系列有关影视剧的合作意向书，现将有关情况公告

如下：

１．

公司与北京紫太阳影视策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太阳”）

签署拍摄电视剧《孩奴》的合作意向书。

根据协议，公司依法取得《孩奴》原作品的电视剧剧本改编权，

公司委托紫太阳全权负责《孩奴》的策划、剧本改编拍摄及营销工

作，公司负责投资。 《孩奴》共拍摄约

３０

集（剪辑后），拟商请冯小宁任

总导演。 冯小宁为国家一级导演，全国政协委员，现为中国电影集团

公司导演。

２．

公司与徐贵祥签署《红旗飘飘大别山》电视剧剧本编写合作意

向书。

徐贵祥为空军专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根据协议，《红旗

飘飘大别山》剧本选题由公司策划；公司提供策划思路，约请徐贵祥

根据策划思路创作

３０

集电视剧剧本； 公司出资买断该剧本的所有

权，价格另议。

３ ．

公司与刘醒龙签署授权《政治课》改编电视剧（电影）剧本合

作意向书。

刘醒龙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 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

席。《政治课》为其最近推出的一部长篇小说。根据协议，刘醒龙同意

授权公司将《政治课》改编为电视剧（电影）剧本；刘醒龙保证《政治

课》为其原创，且拥有影视剧改编权出让权利；《政治课》影视剧改编

权出让费由双方另行商定；公司保证对《政治课》的改编忠于原著，

对作品的重大实质性改变须经刘醒龙同意；公司获得授权后，拥有

电视剧（电影）剧本的著作权，可以自行投资拍摄，也可出让拍摄权。

４．

公司与福建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以下简称“福建省文联”）、

杨少衡签署授权《地下党》图书专有出版权和影视剧改编权合作意

向书。

杨少衡现任福建省文联副主席、福建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地下

党》为杨少衡原创作品。 根据协议，福建省文联、杨少衡同意授权公

司《地下党》的图书专有出版权和影视剧改编权；福建省文联、杨少

衡保证《地下党》为其原创作品，并保证其无任何违反国家法律法规

规定之出版内容；《地下党》 的图书著作权稿费和影视剧改编权费

用，由双方根据定稿作品的内容篇幅再做商定；公司保证对《地下

党》的改变忠于原著，对作品的重大实质性改变必须经福建省文联、

杨少衡同意；公司获得授权后，拥有《地下党》电视剧（电影）剧本的

著作权，可以自行投资拍摄，也可授予第三方以拍摄权。

５．

公司与天下霸唱签署授权《贼猫》改编电视剧（电影）剧本合作

意向书。

天下霸唱所著《鬼吹灯》由公司文艺社出版，为超级畅销书，带

动了盗墓题材的创作和阅读热潮，《贼猫》 由公司文艺社

２００９

年出

版。 根据协议，天下霸唱同意授权公司将《贼猫》改编为电视剧（电

影）剧本；天下霸唱保证《贼猫》为其原创，且拥有影视剧改编权出让

权利，本协议生效后，天下霸唱不得对《贼猫》进行再授权；《贼猫》影

视剧改编权出让费由双方另行商定；公司保证对《贼猫》的改编必须

忠于原著；公司获得授权后，拥有电视剧（电影）剧本的著作权，可以

自行投资拍摄，也可出让拍摄权。

６．

公司与季宇签署《东方开埠》电视剧剧本编写合作意向书。

季宇现为安徽省文联主席和安徽省作协主席。 根据协议，《东方

开埠》剧本选题由公司策划；公司提供策划思路，约请季宇根据策划

思路创作约

３０

集电视剧剧本；公司出资买断该剧本的所有权，价格

另议；季宇拥有该剧本的永久署名权，支配权归公司所有。

７．

公司与郭明辉签署授权《坚守》、《老板娘》改编电视剧（电影）

剧本合作意向书。

郭明辉为安徽文学院首届签约作家，其作品《坚守》即将由公司

文艺社出版、《老板娘》由公司文艺社

２００９

年出版。 根据协议，郭明辉

同意授权公司将《坚守》、《老板娘》改编为电视剧（电影）剧本；郭明

辉保证《坚守》、《老板娘》为其原创，且拥有影视剧改编权出让权利；

《坚守》、《老板娘》影视剧改编权出让费由双方另行商定；公司保证

对《坚守》、《老板娘》的改编忠于原著；公司获得授权后，拥有电视剧

（电影）剧本的著作权，可以自行投资拍摄，也可出让拍摄权。

８．

公司与江泓签署《张家四姐妹》电视剧剧本编写合作意向书。

江泓为安徽电视台公共频道主编，主任记者，法学硕士，国家二

级心理咨询师。 根据协议，《张家四姐妹》剧本选题由公司策划；公司

提供策划思路，约请江泓根据策划思路创作

３０

集电视剧剧本；公司

出资买断该剧本的所有权，价格另议；江泓拥有该剧本的永久署名

权，支配权归公司所有。

９．

公司与潘军签署聘请特约顾问合作意向书。

潘军现为安徽省文联文学院专业作家。 根据协议，公司聘请潘

军为公司影视项目特约顾问；经公司认可后，双方将对公司拟拍或

拟改编的有关影视作品进行共同策划，具体项目由双方商定后再进

行操作；公司应对由潘军参与策划或担任顾问的项目付酬，具体数

目由双方根据实际情况商定；潘军可根据影视剧市场的有关信息和

有关剧本、计划方案提出专家意见，一经采纳或参考，公司也将视具

体情况付酬或进行奖励。

上述合作协议如有实质性进展， 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特此公告。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７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０２

证券简称：和而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７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８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了《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三、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时

２

、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南十路航天科技创新研究

院

Ｄ

座

１０

楼和而泰一号会议室

３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刘建伟先生

６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７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４２

，

０８３

，

５６４

股，占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６３．０９％

。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建伟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

出席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保荐机构代表、律师等列席会议。北京市

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五、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书面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入在建项目的议案》。 本议案

有效表决票股份总数为

４２

，

０８３

，

５６４

股，赞成票股份数为

４２

，

０８３

，

５６４

股，反对

票股份数为

０

股，弃权票股份数为

０

股，赞成票股份数占本议案有效表决票股

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将募投项目与在建项目合并建设的议案》。 本议案

有效表决票股份总数为

４２

，

０８３

，

５６４

股，赞成票股份数为

４２

，

０８３

，

５６４

股，反对

票股份数为

０

股，弃权票股份数为

０

股，赞成票股份数占本议案有效表决票股

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董事长全权处理智能控制器生产技术改

造及产能扩大项目建设相关事宜的议案》。 本议案有效表决票股份总数为

４２

，

０８３

，

５６４

股，赞成票股份数为

４２

，

０８３

，

５６４

股，反对票股份数为

０

股，弃权票

股份数为

０

股，赞成票股份数占本议案有效表决票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４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申请综

合融资额度的议案》。 本议案有效表决票股份总数为

４２

，

０８３

，

５６４

股，赞成票

股份数为

４２

，

０８３

，

５６４

股，反对票股份数为

０

股，弃权票股份数为

０

股，赞成票

股份数占本议案有效表决票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宋萍萍、于丹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

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认为：“和而泰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现行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

效。 ”

七、备查文件

１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年九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８３

股票简称：天润曲轴 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０

天润曲轴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得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天润曲轴股份有限公司于近日收到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

１８

项专利证

书，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 申请日期 专利类型 有效期 证书号

１

发动机球墨铸铁曲轴

ＺＬ ２００７ １ ０１１０８４２．２ ２００７．０６．１２

发明型

２０

年 第

５９０３１５

号

２

曲轴磨拐分度夹具

ＺＬ ２００７ １ ００１６７５４．６ ２００７．０８．０１

发明型

２０

年 第

６５３７２６

号

３

一种抗弯曲球铁曲轴

ＺＬ ２００９ ２ ００２５３９１．７ ２００９．０５．１９

实用新型

１０

年 第

１３６８１０３

号

４

发动机零件清洗罐

ＺＬ ２００９ ２ ００２４７０９．Ｘ ２００９．０４．３０

实用新型

１０

年 第

１４０２４３１

号

５

一种气动打标识装置

ＺＬ ２００９ ２ ０３０６５２７．１ ２００９．０７．２１

实用新型

１０

年 第

１４３０９２６

号

６

设备状态标识牌

ＺＬ ２００９ ２ ０３０７５０２．３ ２００９．０８．０６

实用新型

１０

年 第

１４３０９２７

号

７

免紧实成型冷铁

ＺＬ ２００９ ２ ０３０６９４２．７ ２００９．０７．２８

实用新型

１０

年 第

１４４７１７２

号

８

一种字头夹持装置

ＺＬ ２００９ ２ ０３０６５４６．４ ２００９．０７．２１

实用新型

１０

年 第

１４４９５９５

号

９

一种铸造型板

ＺＬ ２００９ ２ ０３０７８４８．３ ２００９．０８．１２

实用新型

１０

年 第

１４５１６４２

号

１０

自动分度夹紧装置

ＺＬ ２００９ ２ ０３０８４０３．７ ２００９．０８．２０

实用新型

１０

年 第

１４５０８３４

号

１１

免拆装模具电加热装置

ＺＬ ２００９ ２ ０３０８７１３．９ ２００９．０８．２５

实用新型

１０

年 第

１４５０１７８

号

１２

一种曲轴防碰动平衡装置

ＺＬ ２００９ ２ ０３０６７１５．４ ２００９．０７．２３

实用新型

１０

年 第

１４７０６２６

号

１３

一种曲轴吊装工具

ＺＬ ２００９ ２ ０３０６６２７．４ ２００９．０７．２２

实用新型

１０

年 第

１４７８６６２

号

１４

曲轴气动夹紧装置

ＺＬ ２００９ ２ ０２７２４６５．７ ２００９．１１．１９

实用新型

１０

年 第

１４８６７２２

号

１５

曲轴平铺夹持装置

ＺＬ ２００９ ２ ０２７２４６４．２ ２００９．１１．１９

实用新型

１０

年 第

１４８８６５０

号

１６

曲轴双层夹持装置

ＺＬ ２００９ ２ ０２７２４６７．６ ２００９．１１．１９

实用新型

１０

年 第

１４９１９４６

号

１７

轴类零件多层支架

ＺＬ ２００９ ２ ０２５８８９９．１ ２００９．１１．２３

实用新型

１０

年 第

１５００７５３

号

１８

曲轴自动分度压紧装置

ＺＬ ２００９ ２ ０２７２４６６．１ ２００９．１１．１９

实用新型

１０

年 第

１５１３４８３

号

以上

１８

项专利的专利权人均为：天润曲轴股份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天润曲轴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８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４８

证券简称：华东数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６５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全资子公司工商注册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６

日召开第

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该议案

决定公司出资

１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在山东省威海市投资设立威海华东电源有

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１

日取得威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威海华东电源

有限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码为

３７１０２０２０００１２６４７

；注册资本为

１

，

０００

万元，实收资本为

１

，

０００

万元，公司出资

１

，

０００

万元，占该公司注册资本的

１００％

；经营期限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６０

年

９

月

２１

日；经营范围为研发、生产、

销售太阳能光伏产品、新能源电子产品、并网逆变器、离网逆变器、电力逆变

器、风力逆变器、光伏控制器、风光互补控制器、

ＬＥＤ

电源、开关电源、充电电

源、编码器、电子镇流器、变频器；销售太阳能发电产品、太阳能电池、光伏系

统配件、光伏支架等。

备查文件：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７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关

于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６２

）

２

、威海华东电源有限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八日


